 單位：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人事室
項目EA22：人事人員送審動態
	一、處理流程：

	二、法令依據：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及其施行細則。
(二)公務人員俸給法及其施行細則。

	三、控制重點及作業注意事項：
(一)參照「公務人員任用考績退休撫卹案件送審作業手冊」。

(二)依公務員服務法規定，於發布派令起1個月內到職。
(三)到職生效日如在法定期限內送審者以實際到職日為準，逾限送審者以送審之日為準。但遇有特  

    殊情形未能依限送審經銓敘部核准者不在此限。

(四)銓敘有案人員於調任或改任不同職務之送審可免送履歷表及服務誓言。
(五)各機關主管之人事人員對於試用及擬任人員之送審，應負責查催，並主動協助於公務人員任用  

    法第24條所定3個月期限內送銓敘部銓敘審定。逾限不送審者，各該機關得予停止代理。試
用及擬任人員依限送審並經銓敘審定者，自其實際到職或代理之日起算試用期間及任職年資，未依限送審而可歸責於當事人者，自各該機關送審之日起算其試用期間及任職年資。如
因人事人員疏誤者，各機關應查明責任予以懲處，並送銓敘部備查。

(六)公務人員經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4條之1第1項規定程序銓敘審定後，如有不服，得依公務     

    人員保障法提起救濟；如有顯然錯誤，或有發生新事實、發現新證據等行政程序再開事由，    
    得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定辦理。
(七)聯繫單位：銓敘部人事管理司。

	四、使用表格： 
  (一)擬任人員送審書。

  (二)公務人員履歷表(新進人員)。

  (三)公務人員服務誓言(新進人員)。

  (四)公務人員動態登記書。

  (五)公務人員任用或俸給案審查須檢附相關證件一覽表。

  (六)公務人員任用或俸給案審查須檢附相關證件確認表。


嘉義市大同國民小學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人事室
  作業類別(項目)：人事人員送審動態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符合
	未符合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公務員接奉派令後，是否於1個月內到職，如未於1個月內到職是否經主管長官同意延長並以1個月為限。
	
	
	

	二、銓審案件網路報送事項

(一)是否於到職3個月內報送銓敍部。
(二)調任低一官等或同官等內低二職等以上之職務，是否檢附當事人自願調任同意書。

(三)是否依「公務人員任用或俸給案審查須檢附相關證件一覽表」檢附相關證件，並填寫「公務人員任用或俸給案審查須檢附相關證件確認表」，並就案件類別及所檢附之證件於確認表內勾選，由本人填寫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簽名或蓋私章，並經人事主管核章確認。
(四)是否至銓敍部網路作業系統進行網路報送作業，另以電子公文敘明報送文號及人數並檢附派令，依送審程序報送該部銓敍審定，並下載銓敍審定結果。
(五)銓敍部予以審定後，是否將銓敍審定函轉交當事人收執(卸職登記部分則由機關自行收存歸檔)；是否會請出納、會計單位辦理薪資扣補事宜。
(六)銓敍部不予審定時，是否另案查明辦理。
(七)是否將銓審結果更新於人事管理資訊系統之資料庫。
(八)當事人如有不符，是否依規定期限提出救濟。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註：1.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檢查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檢查表，就作業流程重點納入檢查。

2.自行檢查情形除勾選外，未符合者必須於說明欄內詳細記載檢查情形。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________________
105年8月修訂








1.公務人員動態登記書


2.擬任人員送審書





登錄資料





送銓敘部銓敘審定





檢附有關證件





參照公務人員任用或俸給案審查須檢附相關證件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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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派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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